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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員建議與局方回應
區議員建議

■要求警方增強警察裝備至國際標準

■要求警方增加具戰鬥力的警察人數

■建議警方考慮提高「最低武力」級別

■要求政府盡快就「禁蒙面法」立法

保安局、警方回應

■警方已成立檢討委員會，就「行動」、「武器、
裝備及訓練」及「支援」三方面作檢討

■保安局會就「禁蒙面法」的建議進行探討

■行動期間一名交通警員向天鳴槍示警，經
過內部調查已證實其判斷合理

■就謠傳當晚有警員向示威者掟磚，警方呼
籲市民能提供更多資料證實，以還清白

資料來源：油尖旺區議會 製表：文森

針對近日香港有人公開宣稱成立以「港獨」為宗旨的政黨，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昨日接受鳳凰

衛視訪問時指出，這已經遠遠超出了言論自由的範疇，已經觸及「一國兩制」的底線。他強

調，在這些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一定要講是非、講原則、講底線，絕不能夠養癰為患。張

曉明昨日的談話和國務院港澳辦新聞發言人前日的談話，傳達三個重要信息：一是中央堅決反

對任何「港獨」言行；二是成立「港獨」組織已違反「一國兩制」方針，違法違憲，直接抵觸

基本法二十三條的規定；三是支持特區政府依法處理「港獨」組織。以推動「港獨」為宗旨的

「香港民族黨」公然宣佈成立，標誌着一小撮「港獨」分裂勢力的圖謀已由言論變成行動，踩

踏了「一國兩制」的紅線。中央表達嚴正態度，警告「港獨」分子不要玩火。這也顯示，拒絕

「港獨黨」註冊，不只是特區政府所為，也是中央政府的態度。「港獨」氾濫，與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遲遲未能完成直接相關。香港確有必要為落實二十三條立法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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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接納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提交的《資助
高等教育院校的管治》報告，圍繞當前香港各大
學所出現的亂象，提出原則性以及具體的改善建
議，可謂提供了對症下藥的藥方。
現在八間大學出現的管治問題，主要表現在政
黨政治勢力侵入了校園，各類政治教師誤人子
弟，尸位素餐，弄得校委會的成員、校長、副校
長、系主任、院長不敢行使自己的管治權力，人
心惶惶，真正架空了大學的自主權。「佔中三

丑」之一的戴耀廷，長期無心教學，卻一心想做
政治人物、教中文的嶺大助理教授陳雲叫囂「城
邦獨立」、理工大學講師鄭松泰更是白領工資，
不去教書，卻公然播「獨」，踐踏基本法，衝擊
社會治安，大學也未予紀律懲處。浸會大學社會
科學院院長對於某位言論極其出位的「社會工作
者」，本維護大學聲譽及學生利益的考量，提
出應有的警告，結果反被一群政治勢力反撲和圍
攻，最終竟反成為了政治化的犧牲品。

大學的管治失序，除了獨立自主權受到政治
化損害，其次是學生的學習成效和品德培養江
河日下。港大學生會三番四次帶領激進學生，
圍堵、衝擊校委會會議，癱瘓校委會的運作，
非法禁錮校務委員，所作所為完全偏離了作為
學生應有的操守，也完全罔顧中華民族的尊師
傳統和人倫底線，更毫無理性和平可言。隨
政治化運動在校園蔓延開來，「港獨」毒潮也
沉渣泛起，如影隨形。有學生或教師，公然支
持「香港獨立」、「香港建國」的主張，說成
是大學「教育自由」、「學術自由」、「大學
管治自主」的必然表現，這說明他們企圖改變

大學性質，令其不再是傳授知識、進行科研、
培養學生優秀品德的教育基地，而是聯繫外國
勢力顛覆「一國兩制」，分裂國家的政治堡
壘。如果這一「改革」陰謀詭計得逞，八間大
學將沒有前途，再發展下去，大學何談國際聲
譽，何談學術地位？
香港八間大學都是用公帑辦起來的，應該要對

公眾問責，校委會應該由公眾的的持份者的代表
為主體組成，代表公眾對大學的監督和管理。教
職員和學生的代表僅是其中一個組成部分。只有
按照「教育院校的管治報告六項建議」而行，香
港八間大學才有光明的前途。

壞人奪大學治權是禍 整頓大學亂象是福 徐 庶

中央警告「港獨」行為 港應為落實23條做好準備

「港獨」組織違法違憲 必須依法禁止
「港獨」勢力日趨囂張，不僅肆意鼓吹「港獨」，甚
至公然宣佈成立「港獨」政黨。「港獨」由所謂的「言
論主張」變成「實際行動」，成立以分裂國家、推翻國
家主權的所謂「政黨」，嚴重違反「一國兩制」方針、
違反國家憲法、香港基本法和現行有關法律。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根據國家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
立。基本法序言開宗明義寫明：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
的領土，一百多年的英國殖民統治並未改變這個現實。
基本法第一條明確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更明確規
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
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等行為。
煽動「港獨」的言論和行動也觸犯了香港現行有關法

律。《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是針對煽動意圖的，即引
起憎恨或藐視中央人民政府或香港政府或激起對其叛
離；第十條則是具體針對煽動「罪行」，即煽動可以是
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或發表煽動文字，或刊印發佈煽
動刊物，即屬犯罪，等等。
「港獨」當然是不可能得逞的。但正如張曉明指出的

那樣，不能因為這些人的主觀意圖不可能得逞，或者說

不可能成事就姑息他。港澳辦發言人不僅指出了「港
獨」組織違法違憲，而且明確表態支持特區政府對其依
法處置。這也顯示，拒絕「港獨黨」註冊，不只是特區
政府所為，也是中央政府的態度。「港獨」是香港的毒
瘤，也是國家的毒瘤，必須依法鏟除。鑒於這些「港
獨」分子的行為，已經觸犯了基本法和香港法律的有關
條文，特區政府除了不允許其進行註冊登記之外，還需
採取進一步的法律行動，包括依法向法庭提出申請，由
法庭頒佈禁制令，禁止這些違法組織進行煽動「港獨」
活動。

梁振英去年批「港獨」確有必要
記得梁特首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點名批評香港大學學

生會刊物《學苑》主張「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在社
會上引起爭議，有人還對梁振英的做法進行指責。現在
回過頭來看這件事，可以更清楚看到梁振英當時的批評
非常必要。正如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所說，
「2012年10月，我在人民網與網友交流時就說過，
『港獨』就像病菌一樣蔓延得很快，當時一些人不認
同，可惜不幸被我言中。」
「港獨」對香港的危害，遠遠不只是叫幾句口
號那麼簡單，而會危害國家的主權、安全，危害
香港的繁榮穩定，危害香港的根本利益，包括700
多萬香港市民在內的全中國人民都堅決反對。國
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王志民指出，「港獨」「嚴重
違法，絕不可能」。行政長官有執行基本法、維

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憲制責
任。面對如此嚴重事件，梁特首
必須站出來表明態度，否則就是
一種失職。
雖然現時宣揚「港獨」的只是極

少數的激進分子，但此風絕不可
長。香港的繁榮穩定關乎每一個市
民的切身利益，全社會都必須抵禦
「港獨」逆流的行動，捍衛我們家
園的安寧和穩定。

遏止「港獨」須進行二十三條立法
「港獨」氾濫，與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遲遲未能完

成直接相關。「港獨」對香港是禍不是福，這一點絕大
多數港人心裡都很清楚。港人是時候想一想：二十三條
立法久拖不決，對香港到底是禍還是福？
本來，維護國家安全的法例，本應由中央立法。不
過，在當年起草香港基本法時，為了照顧香港與內地不
同的法律現實，體現「兩制」的不同特點，以較寬鬆方
法處理，遂決定由香港特區自行立法，足見中央面對國
家安全的重要法例，依然照顧香港實際情況。既然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已經明確規定香港特區自行立法維護國家
安全，香港就有憲制責任完成相關立法。事實越來越讓
人看到，長期拖延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對香港不是
好事，而是壞事。香港確有必要進行研究部署，為下一
屆特區政府落實二十三條立法做好準備。

盧文端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旺角區會獻計平「暴」
倡禁蒙面法獲考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長和系主
席李嘉誠日前在記者會上，引用「黃台之
瓜，何堪再摘」來比喻香港的處境，呼籲
「不要再傷害香港」。《人民日報》昨日發
表評論，批評反對派一再干擾香港發展，先
是違法「佔中」，後是拉布拖延、癱瘓議
會，甚至煽動暴力衝擊，導致關乎經濟民生
的事情久拖不決。一些勢力動輒發動「公民
抗命」，甚至製造街頭暴力事件，散佈荒唐
的「港獨」言論。「這些，使香港猶如黃台
之瓜，一再經受折騰，甚至連藤蔓都要被扯
下抱走。」
評論指，導致「香港困局」的原因很多，
包括外圍經濟波動加劇，而香港原先的優勢
弱化，轉型和培養新增長點進展緩慢，社會
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集中顯現等。主流論
述是，善用與內地近水樓台的優勢，在經濟
上融合，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找
到新的內生動力。

籲治傲慢「港病」重拾奮鬥精神
不過，這一主張在香港也遇到牴觸，評論

引述有論者指出，部分港人有一個心結，
「自身沒有能力走改革、轉型的路，但又不
接受中國（央）政府的帶路」，陷入「北京
（中央）不能管，自己又做不來」的局面，
有人說這是患了「香港病」。
不過，評論強調，香港優勢仍很多，包括

臨近內地、自由港、低稅制、廉潔政府等，
居港者還享有種種利好，如城市管理有章
法，法治環境佳，辦事少求人，食品衛生管

控嚴格……有人唱衰香港甚至說其優勢「全面淪
陷」，並不符合實際。
評論認為，要解開當前困局，首先應堅持法治是香

港基石，扭轉社會上那種「違法毋須負責」的歪風，
二是為了香港整體利益，各方致力於社會融和，減少
政治爭拗，和睦合作，是目前香港最大的社會基礎工
程。「正如《獅子山下》唱的：『人生不免崎嶇/難以
絕無掛慮/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拋棄區分求共
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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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年大批南亞裔「假
難民」湧港。油尖旺區議會昨日討論該區「假難民」
問題，多名區議員提出動議，要求政府取消給予難民
「行街紙」、設立「難民營」，並考慮退出聯合國
《禁止酷刑公約》，區議會最終以13票贊成，0票反
對，2票棄權通過動議。
警方代表在昨日會上指，由2015年3月至2016年2
月，油尖警區共拘捕186名涉及申請免遣返聲請者，
較上年同期的142人上升31%。另外，同期油尖警區
涉及免遣返聲請人士的罪案共有188宗，當中有61%
涉及盜竊、毒品及扒竊等案件。
入境處代表指，2015年底有10,922宗尚待審核的聲

請，截至2016年2月已積壓至11,094宗。而2015年全
年只拘捕232名非法工作的非法入境者，截至今年2月
則拘捕40人。

擬源頭堵截 申羈留聲請者權力
代表續說，下月12日舉行的保安事務委員會上，將

討論修訂「未獲授權進境者」定義，將以往針對越
南、內地及澳門的非法入境者，擴大定義至所有國家
人士；推行入境前管制，在源頭堵截，在源頭國家引
入「預辦入境登記」機制，防止在港逾期逗留人士來
港。
當局初步建議賦予權力羈留正審核、等候審核聲請

或上訴者，並尋找或翻新設施在有需要時增加羈留人
數等。
區議員莊永燦指特區政府令香港成為最慷慨城市。

他指出，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訂明要充分理由相
信聲請者有遭受酷刑的危險，才不得將之驅逐、遣返
或引渡，但立法會在2012年通過，只要提出聲請便不
能遣返，形容港府「闊佬懶理」，只要聲請者到埗
「舉手」就接收難民，更可獲得每月3,400元的生活
費。
區議員黃舒明表示，「假難民」問題變相影響本地
少數族裔生活，街坊遇上南亞裔人士，都會擔心被行
劫，本土少數族裔人則被投射恐懼目光。

倡停發「行街紙」設營防假難民

油尖旺區區議員莊永燦在會上表示，旺角暴亂持續
長達11小時，暴徒互相壯膽令暴力升級，包括

用拳頭及雜物包圍和毆打警察，圖置警察於死地，表
現兇殘，更用電油四處縱火焚燒雜物和街道，罔顧可
能危及附近民居的危險性。

促提升警裝備 調整執法級別
他質疑，警方稱當晚行動使用「最低武力」，準則
是如何決定的，更擔心有關限制成為「金剛箍」阻礙
執法，要求警方考慮提高「最低武力」級別，同時增
強警察裝備至國際標準，及在有需要時尋求解放軍駐

港部隊進入暴動區域協助特區警察。
他又指，不少暴徒當時均戴上口罩，擔心一旦再次
出現暴亂時，有人會再戴上口罩或面具隱藏身份，
「難道容許這些有『暴動DNA』的人下次再戴Ｖ煞面
具搞事？」他敦促政府盡快就「禁蒙面法」立法，禁
止市民在集結時戴上口罩或面具，而「禁蒙面法」只
針對非法集結，不影響市民示威遊行的權利。
本身是旺角居民的區議員鄧銘心表示，旺角暴亂

後，不少街坊反映害怕在旺角一帶活動，即使要購買
日用品，也寧願開車到其他地區。她指出，旺角區人
口密集，政府應保障居民和上班市民人身安全，贊成
就「禁蒙面法」立法，方便警方將暴徒繩之以法。
旺角警區指揮官霍思達表示，警方執法時使用武

力，須遵守內部守則，現場指揮官亦會考慮當時環境
決定使用多少武力。油尖警區指揮官郭柏聰表示，當
晚發生的事情無可置疑為一次暴力事件，導致不少同
袍因而受傷。針對當時極暴力的場面，現場警員已當
機立斷作決定，行動期間，一名交通警員鳴槍示警，
經過內部調查已證實其判斷合理。對於外界有傳當晚
有警員向示威者掟磚，郭希望市民能提供更多資料證
實，還警方清白。
保安局在書面回應中指，警方已成立檢討委員會，

檢討「行動」、「武器、裝備及訓練」及「支援」三
方面，又補充警員在使用武力前，會在情況許可下向
對方發出警告，對方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遵守警方的
指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旺角區議會昨日討論旺角暴亂的

執法問題。多名區議員要求警方

增強裝備，又敦促特區政府盡快

就禁蒙面法立法，方便警方再遇

同類騷亂時有效執法。保安局書

面回應指，會探討「禁蒙面法」

的建議。

■油尖旺區
議員要求警
方 增 強 裝
備，並敦促
政府盡快就
禁蒙面法立
法。
梁祖彝 攝

■郭柏聰冀
市民提供更
多資料還警
方清白。
梁祖彝 攝


